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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2012—0202 
 

 

 

 

 

 

 

建设工程监理合同 
 
 
 
 
 
 
 

工程名称：2026 年基础设施项目监理服务二分标    

   

委 托 人：博白县农业农村局 

 

监 理 人：广西远超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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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合同协议书 

（2026年基础设施项目监理服务二分标） 
 

 

委托人（全称）： 博白县农业农村局         

监理人（全称）： 广西远超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其他有关法律、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

诚信的原则，双方就下述工程委托监理与相关服务事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2026 年基础设施项目监理服务二分标； 

2.工程地点： 博白县（三滩、黄凌、旺茂、顿谷、凤山、新田、宁潭、文地、
英桥、大垌、那卜、东平、沙河、菱角等14个镇)。 

3.要求质量标准：合格 

4.工程规模：  以实际下达文为准    。 

5.工程概算投资额（或建筑安装工程费）：2300 万元。 

6.工期：按施工合同约定。 

二、词语限定 

协议书中相关词语的含义与通用条件中的定义与解释相同。 

三、组成本合同的文件 

1.协议书； 

2.成交通知书； 

3.竞标报价表； 

4.专用条件； 

5.通用条件； 

6.附录，即： 

附录 A  相关服务的范围和内容 

附录 B  委托人派遣的人员和提供的房屋、资料、设备 

本合同签订后，双方依法签订的补充协议也是本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四、总监理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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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监理工程师姓名：余卓鹏，身份证号码：45010319710416051X，注册号：

45000660。 

监理正常服务酬金以建筑安装工程费最终工程结算价×1.98%进行结算，由委托人

按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方式向监理人支付。 

六、期限 

2026 年 12 月 31 日前已开工的基础设施项目，由供应商提供监理服务，至所有工

程验收与缺陷责任期届满之日止。 

七、双方承诺 

1. 监理人向委托人承诺，按照本合同约定提供监理与相关服务。 

2. 委托人向监理人承诺，按照本合同约定支付酬金。 

八、合同订立 

1. 订立时间：2026年3月18日。 

2. 订立地点：博白县农业农村局。 

3. 本合同一式 陆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委托方  叁   份，监理方 贰 份，

采购代理 壹 份。 

委托人：  博白县农业农村局（盖章）     监理人： 广西远超工程监理有
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单位地址：博白县振兴西路003 号         单位地址： 中国（广西）自由
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盘歌路8
号大唐国际中心1号楼九层910
号                

邮政编码：     537600                  邮政编码：  530000            

开户名                                  开户名： 广西远超工程监理有限
公司玉林分公司         

开户银行：博白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博白南州路支行      

 

账    号：5616120101138875490             账    号45050166434600000653 

电    话：   0775-8330038                 电    话： 0771-4988313                 

电子信箱： bbncsyg@163.com                电子信箱：                 

传    真 ：                                 传    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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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通用条件 
 

采用《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示范文本）》 ( G F -2012－0202）。 
 

 

 

第三部分  专用条件 
 

1. 定义与解释 

1.2    解释 

1.2.1  本合同文件除使用中文外，还可用      /      。 

1.2.2  约定本合同文件的解释顺序为：协议书、专用条件、通用条件。 

2.  监理人义务 

2. 1  监理的范围和内容 

2. 1.1  监理范围包括：本合同约定的监理服务，本合同约定的工程施工及保修阶段的监理服务。 

2. 1.2  监理工作内容还包括：（1）设计变更增加的工作内容 ；（2）监理单位应对施工现场

的建筑材料等原材料和中间材料见证取样和送检，并对构配件和设备等进行抽检，未经检验或经

检验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3）监理单位应加强对隐蔽工程施工的监督，在下一道工序施工

前，应进行隐蔽工程检查验收，并建立档案； （4）项目监理单位应按规定采取旁站、巡视、平

行检验等多种形式开展全过程监理，加强施工材料质量、隐蔽工程施工、单项工程验收等关键环

节监理，对施工现场存在的质量、进度、安全等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并复查，并及时收集、整理、

归档监理资料，按约定期限如实向业主单位报告工程施工进度、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和相关控制

措施。 

2.2  监理与相关服务依据 

2.2.1  监理依据包括：⑴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⑵建设工程施工合同；⑶工程项目的勘察设

计文件、施工图纸及工程变更资料；⑷成交通知书、响应文件；⑸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方面的法律、

法规和规章；⑹建设工程方面的施工技术标准、规范及验收标准和验收规范；⑺《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条例以及广西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法规性文件。 

2.2.2  相关服务依据包括：委托合同约定的服务标准。 

2.3 项目监理机构和人员 

更换监理人员的其他情形：如监理人需要调换施工现场监理人员时，须经委托人与监理人双

方协商，报委托人同意后生效  。 

2.4  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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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对监理人的授权范围：委托人书面授权。 

在涉及工程延期        /     天内和（或）金额        /       万元内的变更，监理人不需请示委托人即

可向承包人发布变更通知。 

2.4.2  监理人有权要求承包人调换其人员的限制条件：取得委托人书面同意。 

2.5  提交报告 

监理人应提交报告的种类（包括监理规划、监理月报及约定的专项报告）、时间和份数：收

到施工图纸后 10 个工作日递交规划或监理细则一份，每月的监理报一份，每个月 5  日前提交一份

给委托人。 

2.6  使用委托人的财产 

附录 B 中由委托人无偿提供的房屋、设备的所有权属于：委托人所有。 

3.  委托人义务 

3.1  委托人代表 

委托人代表为：                                        /                                        。 

3.2  答复 

委托人同意在      3       天内，对监理人书面提交并要求做出决定的事宜给予书面答复。 

4.  违约责任 

4. 1  监理人的违约责任 

监理人赔偿金额按下列方法确定： 

赔偿金＝直接经济损失×正常工作酬金÷工程概算投资额（或建筑安装工程费） 

4.2  委托人的违约责任 

委托人逾期付款利息按下列方法确定： 

逾期付款利息＝当期应付款总额×银行同期贷款日利率×拖延支付天数 

5.  支付 

5. 1  支付货币 

 人民币        

5.2  支付酬金 

委托人同意按以下的计算方法、支付时间与金额，支付监理人的酬金： 

5.2. 1 监理酬金计算方法： 

监理服务费=建筑安装工程费最终工程结算价×1.98%。 

5.2.2 施工阶段监理酬金支付时间与金额： 

5.2.2. 1  本项目无预付款； 

5.2.2.21 本项目分批次支付监理费，监理人在正常开展监理业务后，监理费分批次按照工程施

工进度比例进行支付，监理人向委托人提交支付申请，委托人将根据支付申请进行审批支付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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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工程监理费，监理人向委托人开具合法发票，该批次项目全部验收合格前累计支付至监理服务

费的 80% ，项目结算通过第三方评审机构评审后支付至监理服务费的 100%。 

6.  合同生效、变更、暂停、解除与终止 

6. 1  生效 

本合同生效条件：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6.2  变更 

6.2.1  除不可抗力外，因非监理人原因导致本合同期限延长时，附加工作酬金按下列方法确定：

附加工作酬金=本合同期限延长时间（天）×正常工作酬金÷协议书约定的监理与相关服务期限（天） 

6.2.2  附加工作酬金按下列方法确定： 

附加工作酬金=善后工作及恢复服务的准备工作时间（天） ×正常工作酬金÷协议书约定的监

理与相关服务期限（天） 

6.2.3  正常工作酬金增加额按下列方法确定： 

正常工作酬金增加额=工程增加投资额×正常工作酬金÷工程概算投资额（或建筑安装工程费） 

6.2.4  因工程规模、监理范围的变化导致监理人的正常工作量减少时，按减少工作量的比例从协议

书约定的正常工作酬金中扣减相同比例的酬金。 

7.  争议解决 

7.1  调解 

本合同争议进行调解时，可提交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   进行调解。 

7.2  仲裁或诉讼 

合同争议的最终解决方式为下列第   （2）   种方式： 

（1）提请   /      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2）向 博白县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8.  其他 

8.1  保密 

委托人申明的保密事项和期限：永久。 

监理人申明的保密事项和期限：永久。 

第三方申明的保密事项和期限：      /    。 

8.5 著作权 

监理人在本合同履行期间及本合同终止后两年内出版涉及本工程的有关监理与相关服务的资

料的限制条件：            /                。 

9.  补充条款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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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相关服务的范围和内容 

A-1 保修阶段：1.协助委托人办理工程竣工交接工作，检查和评价工程状况，并提

出书面报告；2.监督检查工程的使用情况，鉴定质量责任；3.对工程使用中出现的，属施工

承包人保修范围内的问题，督促施工承包人修复和回访；对属委托人责任而出现的问题，协

助委托人做好善后工作；4.签署保修付款凭证；5.签发《工程缺陷责任终止证书》。 

A-2 其他（专业技术咨询、外部协调工作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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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委托人派遣的人员和提供的房屋、资料、设备 

B-1  委托人派遣的人员 
 

名称 数量 工作要求 提供时间 

1. 工程技术人员 无 无 无 

2. 辅助工作人员 无 无 无 

3. 其他人员 无 无 无 

 

 

 

B-2    委托人提供的房屋 

 

名称 数量 面积 提供时间 

1. 办公用房 无 无 无 

2. 生活用房 无 无 无 

3. 试验用房 无 无 无 

4. 样品用房 无 无 无 

用餐及其他生活条件 无 

 

 

 

B-3    委托人提供的资料 

 

名称 份数 提供时间 备注 

1. 工程立项文件 无 无 无 

2. 工程勘察文件 无 无 无 

3. 工程设计及施工图纸 1 签订施工合同后 无 

4. 工程承包合同及其他相关合同 1 签订施工合同后 无 

5. 施工许可文件 无 无 无 

6. 其他文件 无 无 无 

B-4  委托人提供的设备 

 

名称 数量 型号与规格 提供时间 

1. 通讯设备 无 无 无 

2. 办公设备 无 无 无 

3. 交通工具 无 无 无 

4. 检测和试验设备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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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交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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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竞标报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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